
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
研究生暂缓注册学籍申请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申请暂缓注册时间一般不能超过七日。《研究生管理规定》第十条：因故不能按期注册

者，必须履行暂缓注册手续，否则按违反学习纪律处理，并给予处罚。未请假或请假未准逾期两

周以上（含两周）未注册者，视为放弃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 

 

姓  名   性  别   出生年月   

学  号  培养单位   

预计注册

时间 
  联系电话  

申 

请 

缓 

期 

注 

册 

原 

因 

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导师意见 

   

导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培养单位

教育管理

部门意见 

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